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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格全先生：

《《《《 2001年成文法年成文法年成文法年成文法 (雜項規定雜項規定雜項規定雜項規定 )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

有關閣下就與本人對條例草案第V部 (強姦配偶罪 )所作討論
而於 2002年 4月 19日發出的函件，現已收悉。

法案委員會現正等待政府當局的回應，之後才討論閣下擬議

的《刑事罪行條例》第 118(3A)條對第 149條及附表第 1項的影響。委員
已要求政府當局與本人一同檢討有關的修訂建議。

本人已研究過閣下對HKSAR v Chan Wing Hung一案判詞的詳
盡分析，請閣下考慮下列各點：

(a) Power VP所作陳述只屬附帶意見，不具約束力；

(b) 在引入類似建議中的法例修訂後，法庭或會認為附帶意見已

不相關。

本人所關注的是，若修訂建議獲得通過，法庭或會將有關的

立法用意詮釋為， “非法性交 ”的新加釋義只局限於針對第 118條所訂的
強姦罪。鑒於有關修訂對《刑事罪行條例》整體 (或特別是第 149條及附
表第 1項 )的明顯影響，若無明文訂明此釋義適用於第 119、120及 121條，
法庭很可能將該等條文詮釋為，只要該等條文所述的非法性行為包括

非法性交，夫妻間性交並不屬於該等非法性交。鑒於法庭有可能作此

詮釋，有違政府當局表明的目標，因此或有必要修改現行建議的草擬

方式，更清楚訂明當局的立法用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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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當局有權自行決定是否向法案委員會提交閣下訂定的政

策及落實政策的立法建議。本人相信，就附表第 1項應否予以修訂，而
若應予修訂，又該如何修訂一事提出建議，已超逾本人的權責範圍。

由於此等事項涉及複雜的法律問題，本人樂意在有關事項提

交法案委員會前，以非正式形式，就閣下擬提出的任何建議提出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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